大里區公所辦理臺中市107年模範母親選拔表揚實施計畫
107.01.04
一、舉辦宗旨：為宣揚我國固有倫理道德及母儀，倡導家庭教育之重要並慶祝母親節，藉以推動社會善良風氣，提供青少年效仿學習之幸福家庭榜樣，加以激勵母教母德，樹立模範母親典範，特於母親節舉辦模範母親選拔表揚大會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     承辦單位：臺中市大里區公所
三、選拔辦法：

1、選拔對象：以本區家庭和睦、身心健康、品性端正教育子女有成之年滿60歲以上母親或已失婚、喪偶需獨立負擔家計，尚能教育子女有成之母親為表揚對象，另建請以母親家中有弱勢或傷病之子女需長期照顧者，或對社會有貢獻其為社會表率者優先提報，但曾獲本獎項或同一家庭成員5年內曾獲本獎項者，不得再參與選拔。
2、選拔名額：本所表揚由各里推薦每里1名(惟里人數超過8,000人者，得增額推薦1名)，本區表揚人數最多選出40名，另經公所主動查報者，於接受審查通過後列入受獎名單。以參加臺中市政府委由大里區公所舉辦之「臺中市107年模範母親表揚活動」選拔。
3、選拔條件：凡設籍且實際居住於本區之中華民國國民(母親)，具有下列條件者皆可參加甄選。
（1）思想純正、品德優良、身心健康。

（2）子女均能向善而奉公守法、對改良社會風氣有成效者。

（3）孝親睦鄰、熱心公益、敬軍愛國、堪為鄰里楷模有事蹟可證者。

（4）推動心靈改革、淨化社會人心、積極且有成效者。

（5）教忠、教孝、家庭幸福為地方表率者。
（6）家中有弱勢或重傷病之子女需長期照顧者。
（7）對國家經濟、國防、外交、教育、工、農、漁業及科技、文化建設、社會公益有貢獻者。

  4、推薦單位：本區各里辦公處及本所。

  5、推薦時限：即日起至107年2月23日止。
  6、推薦方式及程序：
(1)由本區各里辦公處於所轄擇合適人選推薦報本所彙辦。
(2)由各里辦公處轉知轄內人民團體於107年2月05日前踴躍向轄區里辦公處推薦合適人選，再由各里辦公處推薦報本所彙辦。
(3)綜合以上兩種方式，由各推薦單位里幹事確實查訪了解受推薦者平時表現及生活狀況後，經各里辦公處先行資格審查擇合適人選1名，於截止日期前將推薦表(如附件)、相片2張及生活照1張、戶籍資料影本送本所社會課登錄核定，逾期視同放棄推薦。

(4) 區公所於受理推薦並經資格審核通過後，簽奉核准為本區「臺中市107年模範母親表揚活動」受表揚人員。

四、表揚活動時間：預定107年5月12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00分
五、表揚活動地點：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(二樓禮堂)                 
六、獎勵辦法：於辦理母親節表揚大會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品。
七、經費來源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款

八、其他：預算不足部分，由本所預算科目社政業務、社會福利、業務費、一般事務費項下勻支支應。
九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報機關首長同意後修正補充之。
十、聯絡方式：04-24063979分機：106 承辦員： 社會課 楊純真 

